




武安办〔2019〕17号

区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迎接国务院安委会
考核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方案的通知
各镇街园区、安委会成员单位、区管国企及有关单位：
[bookmark: _GoBack]国务院安委会将于4月组织开展对各省市2018年度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进行考核，现将国务院安委会《2018年度省级政府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考核评分标准》等相关材料转发给你单位，请按照工作职责，对照评分标准提前准备好佐证材料，为做好我区的迎考工作，确保考核工作顺利开展，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制定了《迎接国务院安委会考核组来我区考核安全生产工作方案》，现发给你们，望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迎接国务院安委会考核组来我区考核安全生产工作方案
2019年4月10日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迎接国务院安委会考核组来我区考核
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方案
按照市安委会关于迎接国务院安委会考核有关要求，结合区委、区政府安排部署，为做好我区的迎考工作，确保考核工作顺利开展，现制定工作方案如下：
一、工作小组
为做好此次我区迎接国务院安委会考核的准备工作，确保考核工作顺利开展，区安委会现成立迎考工作小组，具体组成如下：
组  长：洪世聪  区委常委、常务副区长
副组长：应急局、住建委、交通局、工信局、市场监管局、消防支队主要负责同志，公安武清分局分管负责同志。
成  员：政务办公室、编办、司法局、发改委、财政局、商务局、农业农村委、文旅局、水务局、卫健委、民政局、教育局、供电公司、城市管理委、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等有关部门的分管负责同志。
三、工作任务
1.各单位要明确负责此项工作的部门及处级联络人，做好考核资料准备工作。
2.区级各相关部门要对照《考核分工（市级政府）》中的责任分工，准备相关佐证材料，并做好上报的准备工作；配合镇街园区对本行业的企业进行指导。
3. 各镇街园区要对照《考核分工（县级政府和乡镇街道办事处）》中的责任分工，准备相关佐证材料，并做好上报的准备工作；协同各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按照《考核分工（企业）》的有关内容，指导督促建筑施工、化工、交通运输、粉尘涉爆、金属冶炼、森林草原经营主体、消防重点单位（宾馆、酒店、公用娱乐场所、大型商业综合体、社会福利机构、文博单位）等行业中的企业准备相关佐证材料。
4.各镇街园区、应急局、交通局、住建委、消防支队、农业农村委要准备好备查企业名录。
四、工作要求
1.请各有关部门、各镇街园区明确负责此项工作的部门及一名处级联络人，并于2019年4月11日下午16:00前，将处级联络人信息（姓名、职务、联系方式）上报至区安委会办公室。
2.请各镇街园区、各有关部门及各有关单位按照本文件要求，认真组织收集相关作证材料并督促企业做好资料收集和迎考准备，待国务院安委会考核组确定来津考核时间后，按照区安委会办公室要求做好材料上报工作。

附件：1、考核分工（市级政府）
2、 考核分工（县级政府）
3、 考核分工（乡镇街道办事处）
4、 考核分工（企业）
5、 考核分工（消防安全重点单位）
6、 考核分工（森林草原经营主体）
7、 考核分工（重大火灾隐患单位）
8、 考核分工（特勤或一级消防站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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